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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1 依據

§2 長照人員類別、資格

§3 長照人員應完成之訓練課程內容

§4 §6 §7 信賴保護原則規定

§5 長照共同訓練課程需為申請認證當時最新版本

§8 §9 認證規範規定長照人員申請認證證明、發證單位及認證證明文件

§10 認證消極資格

§11 ~ §13 認證更新計算及申請

§14 認證補發

§15 繼續教育積分組成、性質相近互採

§16 特殊訓練

§17 ~18 繼續教育課程開課單位資格、實施方式、採認及抵免

§19~§21 繼續教育課程認可單位資格、申請及查核

§22 繼續教育認定單位積分採認不當處理

§23 長照機構辦理長照人員登錄應備文件

§24 人員離職、死亡，機構需辦理異動登錄

§25 登錄1處

§26~27 支援報備

§28 資料補正

§ 29 住宿式機構外籍機構看護工準用

本辦法條文、繼續教育積分

§ 30 緩衝生效－積分

§ 31 緩衝生效－登錄１處、資格訓練

§ 32 法規施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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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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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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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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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兼顧照顧
管理專員職
務專業性及
與A個管資
格衡平，調
整其工作經
驗年資與A

個管一致，
並取消一般
與偏遠地區
資格分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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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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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事系統介接執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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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3.12衛部顧字第1131960626號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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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設110年已接受特殊訓練，但照服員於

113年12月31日(含)以前「未有登錄紀錄」

者，114年需登錄後再接受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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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並非所有人民團體均可開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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# 部分學員完訓資料不完整，

認可單位退件開課單位補正中

# 長照人員積分系統建置前已審認，

惟遺漏未匯入之積分

紙本證明

地方政府可致電向該課程認可單位確認，

該人員是否已經審認通過認列積分

認可單位 積分系統

開課審查

成果報告名冊

實地抽查

收件30日內上傳

前提全體資料正確

(特殊訓練14日內上傳)

每日更新

開放情境

自110年開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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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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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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